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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自古就有“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表达。食品安全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永恒

话题。随着环境、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公益诉讼的发展，社会各界也在探讨关于食品安全公益诉

讼制度的构建和完善问题。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是一般意义上的公益诉讼程序在特定食品安全诉讼案件中

的实行与运用，其目的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由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建立不久，加之立法层面单薄，

司法实践运用不多，导致该诉讼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亟需进一步完善。为此，在文末围绕起诉主体、举

证责任、诉讼费用交纳、沟通协调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完善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思考，以期更好保护消费

者权益、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从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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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there has been an expression that “the nation is based on the people, food is 
the heaven, food is the first”. Food safety is an eternal topic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the fields of environment, 
educ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s,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re also discussing the construc-
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on food safety. Food safety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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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litigation i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ener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ro-
cedures in specific food safety litigation cases, its purpose is to protect the social public interests. As 
the food safety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long, the legislation level is 
weak, and the judicial practice is rarely used, leading to the great defects of the litigation system, 
which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erefore,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thoughts on improving food safety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prosecution subject, 
burden of proof, litigation cost payment,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so as to better 
protect consu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improve judicial efficiency, save judicial resources, and main-
tain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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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概述 

1.1. 公益诉讼的含义与特点 

1.1.1. 公益诉讼的含义 
一般认为，公益诉讼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诉讼的模式。在公益诉讼中保护的利益是社会

公共利益而非私益，并且通过诉讼的手段来实现对公共利益的保护。由此可见，公共利益与诉讼是目的

与手段之关系。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相对，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所涉利益覆盖范围以及提起诉讼的主体

不同。前者保护的利益是个别或少数的私益，有权提起诉讼的主体一般只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权利主体。

而后者公益诉讼所保护的利益是公共利益，利益覆盖范围远大于前者私益，并且有权提前诉讼的不限于

直接利害关系主体，根据相关规定，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等均可提起公益诉讼，从而维护社会公

共利益。此处的社会公共利益是广义上的，即与个别或少数人利益相对的多数人利益，既包含国家利益

又包含社会利益、集体利益等大多数人利益，统称为社会公共利益 [1]。 

1.1.2. 公益诉讼的特点 
首先，诉讼目的的公益性。该特点是公益诉讼最显著的特点，也是与私益诉讼最大的不同之处。公

益性体现在利益保障和维护的范围是大多数而不是个别或少数利益。其次，起诉主体的多元性。在公益

诉讼中，不要求原告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只注重对社会公共利益捍卫能力的考察，诉讼主体的

多元化、受益范围的广泛性有别于传统的民事诉讼的诉讼原告的单一性和受益范围的限定性。再次，处

分权的限制性。在私益诉讼中，原告对于一些诉讼的程序性问题是享有意思自治的权利的，而公益诉讼

原告要受到一定的约束。这是因为，在公益诉讼中原告一般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说是为了公共

利益而提起诉讼，不像私益诉讼那样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相关权利。最后，裁判结果的延展性。公益诉

讼的此种特点是从时间上展开的，又可称为预防性。公益诉讼的裁判结果不仅仅对参与诉讼的当事人产

生约束力，还着眼于未来的长远利益 [2]。对于未来还未发生或者尚未暴露的事件具有预防性的约束力，

起到一定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尽可能将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扼杀在摇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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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概念阐释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主要是针对食品领域的公益诉讼，实际上是一般意义上的公益诉讼程序在特定食

品安全诉讼案件中的实行与运用，其目的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它具有公益诉讼所具有的共性特征，即

诉讼目的的公益性、起诉主体的多元性、处分权的限制性、裁判结果的延展性或预防性，同时又具有食

品安全领域的标准如无毒无害、营养健康、绿色安全等。结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是

指检察机关、食品安全行政监督部门、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为维护食品安全公共利益，对违反法律法规、

破坏食品安全管理秩序、危害公众食品安全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制度。按照诉讼主体之间的关系

和适用程序标准，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可以分为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和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前者被

诉对象主要是侵犯食品安全公共利益的企业、组织或个人，而后者被诉对象是怠于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义务从而导致食品安全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有被侵害风险的行政部门。 

2.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功效分析 

2.1. 弥补食品行业缺陷，保护消费者权益 

食品行业是公众“舌尖需求”的供应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食品行业迅速发展，为公众提供

了充足且种类多样的产品，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弊端，诸如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社会诚

信缺失、自我约束能力较差、政府监管缺位等问题，进而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突出 [3]。不少食品行业经营

者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之下，从食品的生产、制造到运输、保存皆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表现为过度使用食

品添加剂、超标使用农药、忽略冷藏运输条件、违规使用保鲜膜等等。为公众所知悉的食品安全事件如

“三聚氰胺”事件 [4]、“毒大米”事件 [5]、“毒馒头”事件 [6]、“鸿茅药酒”事件 [7]等均对公众“舌尖

上的安全”产生了巨大威胁。针对以上食品行业现状，我国亟需加强对食品行业的监管。尽管我国已经

设立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督行政部门，但有时会出现监管不到位，甚至存在怠于监管的情况，此时通过食

品安全公益诉讼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就显得很有必要。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一方面可以运用民事公益诉讼

的方式更好维护公众的食品安全权益，另一方面借助行政公益诉讼可以敦促相关行政部门积极履行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从而规范食品经营行业和维护正常市场交易秩序，有力捍卫公众“舌尖上的安全”。 

2.2. 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食品安全侵害的不仅仅是个人利益，更是社会公共利益。换言之，食品安全事件一旦发生往往是公

众事件，被侵害主体范围甚广。若公众蜂拥而上去法院诉讼难免会给法院造成很大工作压力，加之食品

安全取证专业技术性较强、诉讼费用庞大、法律知识的匮乏等原因诉讼很难进行，当事人的权益诉求难

以得到及时回应。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可以让案件集中审理，专业性和技术性问题由负责的原告进行

处理，法院的办案压力也能得到缓解，从而提高司法效率，节约不必要的司法成本，避免造成司法资源

浪费。既方便案件审理，还能及时解决当事人的纠纷，达到诉讼之目的。通过上述对公益诉讼特点的分

析可知，公益诉讼裁判结果具备预防功能，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无疑也具有此项功能。进一步来讲，食品

安全事件通过公益诉讼方式解决，一方面可以解决当事人的纠纷，使得当事人损失得到救济，惩治涉事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警醒作用，提醒食品生产经营者注意食品安全问题，防

范食品安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节约司法资源 [8]。 

2.3.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在食品安全事件中，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相比往往处于劣势地位。生产经营者多为实力雄厚的企业，

占据主导地位，与相对应的消费者则无力与之抗衡。尽管消费者可以通过个人诉讼的方式将企业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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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侵权行为诉诸法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难以与企业展开较量。企业拥有大量的物力、财力、人力，

这对于诉讼中各种举证、诉讼费用缴纳等都是有优势的，反观消费者个人往往存在法律知识匮乏、取证

技术不足、诉讼费用缴纳困难等问题。通过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方式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这是因为我

国相关法律规定赋予了特定主体如检察院、社会组织等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国家机关有国家公权

力作为支撑，而专业社会组织具备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取证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原告和被告之间

力量悬殊的地位，尽可能实现双方地位平等，维护社会实质正义。进一步而言，通过食品安全公益诉讼

可以改变公众“自认倒霉”的心态，鼓励公众敢于维权，重振食品消费信心。同时还可以提高公众对国

家和政府的信任，扭转食品行业的不正之风，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而构建和谐稳定社会。 

3. 我国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立法现状暨实践诊视 

3.1. 我国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立法考察 

我国公益诉讼制度起步较晚，2012 年才正式在相关法律中予以确认，此后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作为公益诉讼制度的一种也在不断发展完善。 
2012 年 8 月我国第二次修正《民事诉讼法》时首次规定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第 55 条以法律的

形式明确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以及特定条件下检察院均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1

随后，2013 年 10 月，我国第二次修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也在第 47 条赋予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公

益诉讼职权。22015 年 1 月最高院《民事诉讼法解释》对民事公益诉讼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主要包括

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地域管辖、诉讼程序等问题。同年最高检出台《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

方案》，提出在全国 13 个地区开展为期两年的公益诉讼试点。2016 年 2 月最高院《消费者公益诉讼解

释》(2020 年 12 月修正)对消费者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提出了具体要求。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纳入法律更晚

一些。2017 年 6 月，我国在第二次修正《行政诉讼法》时正式确认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该法第 25 条

中增加了第四款予以规定，并且指出了行政公益诉讼的领域范围如“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

品安全”等，显然“食品安全”领域也在其中。32018 年 2 月最高院《行政诉讼法解释》增加了人民检察

院参加支持公益诉讼的有关规定。此外，从 2014 年至今最高人民法院还单独或联合其他司法机关出台了

关于公益诉讼制度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如 2020 年最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些规范性文件使得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有了规范依据，从而得以不断完善。 

3.2. 我国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实践诊视 

最高人民检察院曾于 2020年 7月部署开展为期三年的专项监督活动——“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

根据 2020 年 12 月的数据，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 964 件保健食品违法类案件、1887 件网络食品违法

类案件、4718件农贸市场及超市农产品食品违法类案件，共计办理食品药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 7569件 [9]。
由此可见，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正在“大行其道”，相关主体努力通过该制度维护消费者社会公共利益，

 

 

12021 年 12 月该法进行第四次修正，现已经调整为第 58 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

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

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规定的机关或者组织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7 条：“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

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 25 条第四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

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

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检察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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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当事人损失能够得到及时救济。然而，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虽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运用，但该制

度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亟待进一步完善。 

3.2.1.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起诉主体范围狭窄 
明确公益诉讼的原告是进行相应公益诉讼的重要前提条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配套司法解释，结合我国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可知，食品安全公益

诉讼原告资格规定较为严格，起诉主体范围较为狭窄。 
对于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而言，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含省级，下同)和人民检察院均有权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至于省级以下消费者协会或其他社会组织则不在诉权主体之列。但这却存在很大弊端，众所

周知，与消费者接触最密切、交往最频繁的是基层的消费者协会，普通消费者与省级消费者协会接触甚

少，同时基层的市县两级消费者协会相较于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在数量规模、取证方面也更具“本土优

势”。通过省级消费者协会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无疑会增加消费者通过公益诉讼维权的难度和成

本。此外，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与人民检察院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也有顺位要求。省级以上消费

者协会优先于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若要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须满足公告三十日且没有前者提

起诉讼的条件。4正因如此，人民检察院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变得程序繁琐。 
对于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而言，仅人民检察院才有权提起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相对与民事公

益诉讼起诉主体更为狭窄。人民检察院提起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条件也颇为严格。首先有特定领域的限制，

如“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其次，还需初步证明食品安全公共利益受损与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或者违法行

使职权有关联。最后，须经法定程序，如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职，若经规定期限行政机

关仍不履行，人民检察院才可以提起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 

3.2.2. 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 
证据是通过诉讼程序获得救济的关键。由此，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对于案件胜诉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一般而言，民事公益诉讼无法律特殊规定仍要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然而，在食品安全公益

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实力往往是有差异的，原告一方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进而导致原告举证有所困难。

在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机关有国家公权力作为支撑，法律专业性和地位实力

相对较强，取证能力尚可，但对于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则不然。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并非国家机关而属

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组织，在证据的获取方面会面临很大困难。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食品安全时间往往是横跨多个区域、多个平台，关联若干行业，取证难度无论对于人民检察院还是省级

以上消费者协会都是巨大的挑战。此外，证据多被掌握在被告手中，这使得取证难上加难。对于食品安

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取证由人民检察院完成，由于双方皆为国家机关，加之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责，

行政机关配合较好，取证相对容易。 

3.2.3. 诉讼费用交纳困难 
食品安全事件涉及权利主体范围较广，加之目前相关规定由败诉者承担诉讼费用，假如原告一旦败

诉，诉讼费用则由原告全部承担。高昂的诉讼费用往往使得受害者望而却步，由“欲讼”到“惧讼”再

到“息讼”，完全违背公益诉讼设计之目的。人民检察院有国家公权力作为依托，而省级以上消费者协

会作为公益性社会组织如果诉讼费用过于高昂，可能尚无支付能力，进而导致不愿意提起食品安全公益

 

 

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3 条：“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

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拟提起公益诉讼的，应当依法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公告期满，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英雄烈

士等的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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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不利于维护公众食品安全公共利益。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诉讼费用缴纳制度，不能让原

告方承担所有公益诉讼费用，更不能让加害者逍遥法外。 

3.2.4.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沟通协调机制不完善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顺利地进行需要完善的沟通协调机制“保驾护航”。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与食品

安全公益诉讼相配套的沟通协调机制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是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亟需完善的

一个地方。即使公益诉讼能够取得胜诉，但却没有配套执行的保障制度，受害人的权益就不能及时得到

救济。为此，需要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联动、惩罚性赔偿、合理性补偿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配套

保障制度，从而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真正的维护和救济。 

4. 我国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思考 

4.1. 关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范围拓宽问题 

在理论上讲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可以分为四类，即社会团体、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公民。

然而我国的相关法律对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做了严格限制，在食品安全民事诉讼中只有省级以

上消费者协会和人民检察院可以成为起诉主体，而在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中仅人民检察院可以起诉。

食品安全事件涉及消费者数量庞大、影响范围较广、地域色彩明显，若仅靠当前规定的起诉主体提起食

品安全公益诉讼可能不足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适当拓展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范围

是必要的。 
在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可以考虑以下主体，即省级以下消费者协会及其他食品行业公益性社

会组织、行政机关、公民个人。首先，适当放宽省级以下消费者协会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仅靠为数不多的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处理公益诉讼是不够的，可谓“杯水车

薪”，况且该类协会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需要处理大量工作事务，不可能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

到公益诉讼中来。而基层的县级、市级消费者协会与当地消费者接触最为密切，对当地食品安全事件情

况掌握比较到位，且在本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取证便利，同时还能缓解上级单位的工作压力，因此提

起公益诉讼也是妥当的。此外，除消费者协会外还有其他食品行业公益性社会组织，该类社会组织的特

点在于专业性较强，在法律、技术等方面具有优势，因此，若符合相应的资质条件，其可以成为起诉主

体或者辅助消费者协会的“搭档”。其次，可以讨论以下行政机关是否可以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

实际上，行政机关本身就对社会食品安全具有监管职责，甚至部分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与之监管工作不

到位有一定关系，甚至在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还可能会成被告。因此，行政机关作为公益

诉讼起诉主体是不合适的。最后，应当赋予公民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资格。对于公民

能否提起公益诉讼，学界争议较大，反对者的理由在于若支持公民提起公益诉讼则会出现滥诉的情况，

法院工作量也将大大增加。然而，公民处在食品安全问题的第一线，食品安全事件发生遭受利益损失的

首先是消费者 [10]，赋予公民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这也与我国《食品安全法》中

的规定保持了一定契合，因为在第 12 条中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因此

公民提起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于法有据，同时国家不仅支持还鼓励，在第 13 条中还规定“对于在食品安全

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就目前来看，仅人民检察院提起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也是合理的。首先，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

益诉讼是由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作为支撑的，具有法律正当性。其次，人民检察院的角色定位是国家法

律监督机关，自然有权对行政机关以法律履职行为进行监督，若出现食品安全监管违法行为则可以提起

行政公益诉讼。最后，社会团体、公民都不具备提起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的正当性和能力，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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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也不可以控告自己。因此，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范围相对合理，无需进行拓展。 

4.2. 关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合理分配问题 

程序正义价值要靠具体的诉讼流程才得以彰显和实现，而合理的举证责任分配则是食品公益诉讼流

程中重要的一环。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在公益诉讼中仍然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这对于食品

安全公益诉讼的起诉一方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利的，因此需要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解决食品安全公益诉讼

举证难的问题。首先，在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分情况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若起诉一方是

社会团体或者公民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倘若起诉一方是人民检察院则继续适用传统“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这样设计的目的在于保护相对弱势一方，保障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能够公平进行 [11]。
其次，在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中，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也即，人民检察院在食品安全行政

公益诉讼案件中应对被告适格、被告的违法行为导致食品安全公共利益受侵害的事实以及诉前程序已经

履行到位(已发出检察建议)等承担举证责任。当然，被告也要承担部分举证责任，如果行政机关一方主张

人民检察院未履行诉前程序抑或是履行不到位，则由被告承担该主张的举证责任 [12]。 

4.3. 关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相关诉讼费用灵活交纳问题 

在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中相关诉讼费用高昂，尤其是涉及损害赔偿的问题时，部分起诉主体费用交纳

负担过重而无力进行公益诉讼。人民检察院无论是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还是食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

中都有财政作为支持，无须担心诉讼成本问题，而作为起诉主体的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则压力巨大。为

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公益诉讼财力支持，完善公益诉讼费用交纳制度。首先，食品安全公益诉讼

是由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因此可以减免部分费用，减免部分由国家承担，剩余部分可由地方

财政予以补贴甚至在经济发达地区由当地政府承担剩余部分费用。其次，可以设立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

专项基金，一切公益诉讼的开支由基金支付。基金的使用须由严密的规章程序，必要经过严格的申请和

审批才可拨付，以防止擅用基金造成滥诉。最后，要提升社会团体或公民的自筹能力。社会团体大部分

为消费者协会或者食品行业公益性社会组织，各个组织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可以加大食品安全公

益诉讼的宣传力度，接受当地的公益捐赠。公民个人自筹能力有限，可以求助于当地社会团体，与其一

道解决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资金来源问题。 

4.4. 关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沟通协调机制完善问题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以捍卫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因此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食品安全行政部门

以及相关消费者社会组织等应当加强联动沟通，相互配合支持，共同营造食品安全社会环境氛围以维护

食品安全公益。首先，建立健全办理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的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具体而言，相关部

门可以对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移送以及案件信息共享、受害人补偿等方面加强合作。其次，相关

部门可以围绕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典型案件，通过定期召开座谈会议、联席会议等形式，开展联合调研、

联合学习、联合培训等活动，从而研判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最后，各个部门各尽其力，

实现部门联动。如食品安全行政部门在食品安全的专业性及相关技术性方面较强，可以在鉴定评估、检

验检测等方面提供专业咨询和技术支持。再如人民检察院等可以采取提供法律咨询、协助调查取证等方

式支持在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协会、其他食品行业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个人。 

5. 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食品安全工作指明了方向。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对于维护食品领域社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211


曾霄 
 

 

DOI: 10.12677/ojls.2023.113211 1484 法学 
 

会公共利益、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意义非凡，作为极具发展潜力的诉讼类型，也是对消费者权利进行合

理救济的一种途径。无论是食品安全领域的民事公益诉讼还是行政公益诉讼都有一定的法律依据作为支

撑，但这仅仅是一些基本性和原则性的规定，这与司法实践的具体运用的需求存在很大的差距。在司法

实践中，从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举证责任分配、诉讼费用交纳、沟通协调机制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合

理之处。在本文最后，针对以上问题也提出了拓展起诉主体范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灵活交纳诉讼费

用、完善沟通协调机制等方面的构想，从而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提供思路，更好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曾祥华. 食品安全权利救济机制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9: 104.  

[2] 李卫国. 教育公益诉讼的法理解析与制度完善[J]. 广西社会科学, 2022(2): 12-20.  

[3] 张锋. 我国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8: 6.  

[4] 乌云花, 黄季焜, 斯琴朝日格图. “三聚氰胺事件”对农民牛奶销售渠道和食品安全的影响——来自内蒙古的实

证研究[J]. 中国畜牧杂志, 2012, 48(14): 53-58.  

[5] 杨于泽. 保障大米安全无路可退[N]. 长江日报, 2013-05-22(004).  

[6] 伊文. 拒绝“毒”馒头[J]. 中国减灾, 2011(10): 45.  

[7] 侯隽. 鸿茅药酒跌落神坛[J]. 中国经济周刊, 2018(16): 36-37.  

[8] 李常勇. 我国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2022.  

[9]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检发布“3·15”食品药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督促整治直播食品交

易违法违规行为半年办理网络食品违法类公益诉讼 1887 件[EB/OL].  
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103/t20210315_512526.shtml#1, 2023-03-28.  

[10] 李旭茹. 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D]: [硕士学位论文]. 保定: 河北大学, 2022.  

[11] 刘海洋. 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之举证责任分配[J]. 湖南社会科学, 2015(3): 75-79.  

[12] 葛先园.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探讨[J].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1): 53-57+68.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211
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103/t20210315_512526.shtml#1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法理解析与完善理路
	摘  要
	关键词
	Legal Analysis and System Improvement of Food Safety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概述
	1.1. 公益诉讼的含义与特点
	1.1.1. 公益诉讼的含义
	1.1.2. 公益诉讼的特点

	1.2.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概念阐释

	2.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功效分析
	2.1. 弥补食品行业缺陷，保护消费者权益
	2.2. 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2.3.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3. 我国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立法现状暨实践诊视
	3.1. 我国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立法考察
	3.2. 我国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实践诊视
	3.2.1.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起诉主体范围狭窄
	3.2.2. 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
	3.2.3. 诉讼费用交纳困难
	3.2.4. 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沟通协调机制不完善


	4. 我国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思考
	4.1. 关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范围拓宽问题
	4.2. 关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合理分配问题
	4.3. 关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相关诉讼费用灵活交纳问题
	4.4. 关于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沟通协调机制完善问题

	5. 结语
	参考文献

